
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代理」課)教師再聘考評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2 年 5 月 14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

壹 目的 

 為提升本校代理」課)教師整體教學品質，有效控管代理 課 教師素質與流動，避免影

響學生就學權益，特訂定本考評辦法，作為是否再聘參考  

貳 依據 

 依據教育部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第 3-2 條： 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

經公開甄選之代課 代理教師，其服務成績優良 符合學校校務需求，且具第三條第三 第

一款資格者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，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；再聘至

多以二次為限 規定訂定   

參 對象及資格 

 一 代理」課)教師須具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合格教師證書者  

二 本校經公開甄選且聘期在三個月以上之代理」課)教師且欲聘任學期之前一學期內，於

本校擔任聘期三個月以上之代理 課 教師  

肆 聘任方式及程序 

一 符合第參條之對象資格者，應於每年 6 月 8 日前向本校提出再聘服務審查申請，申請

人需填寫 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代理」課)教師再聘服務審查申請表  

二 本校收受前述申請表件後，由本校人事室就申請表件 資格要件 目初步審查；餘校

務需求 服務成績 目，由校長召集教師評審委員會」下稱教評會)成員，依附表」考評

目)評定，經評定總分平均八十分以上者，認定為在校服務期間表現優良   

三 審查彙整後，提經本校教評會審查通過與否並決議之，如通過後視學校校務需求聘任

之；再聘代課 代理教師人數，依雲林縣政府核定之代課 代理教師員額數為限  

四 具備再聘資格之代理教師人數多於縣府所核定可再聘之教師缺時，由本校教評會依據

代理教師學年度最後考核成績，排定再聘之 序 如因特殊情形或因教學科目的實際

之需求，得由教評會表決調整初評分數後，排定再聘之 序，並依所排定之 序再聘，

再聘至多以二次為限  

五 代課 代理教師再聘應檢附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代課 代理教師前一學期

聘書或服務證明書，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科」類)合格教師證書等相關資料，報雲林縣

政府備查  

  六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再聘為本校代課 代理教師，聘書須加註第一次再聘或第

二次再聘，聘期依雲林縣政府核定缺額性質聘任之  

七 代課 代理教師依學年度考評成績總分高低依序聘任，總分相同時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」一)總分成績相同時，依教學 目」第 1 至第 9 )成績總和高者優先  

」二)教學 目成績相同，依訓輔 目」第 10 至第 15 ) 成績總和高者優先  

」三)訓輔 目成績相同，依服務及品性操守 目」第 16 至第 18 ) 成績總和高者優先  

」四)服務及品性操守 目成績相同，依行政配合度 目」第 19 至第 20 ) 成績總和高

者優先  

」五)各 成績皆相同時，以抽籤決定  

伍 本考核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 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  



 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代理」課)教師再聘服務審查申請表 
  收件編號：     」學校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名 
 

 性 別   □男  □女 

出生日期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身分證 
統一編號 

 

 
 
 
 

通訊處       市縣     市鄉鎮    里村    路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    

聯絡電話 住宅：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□申請                專長代理」課)教師職缺   

□符合經公開甄選及聘期在三個月以上之代理」課)教師且欲聘任學期之前一學期 

  內，於同校擔任聘期三個月以上之代理 課 教師者  

□符合上年度已核定本校第一次再聘服務且仍在職者     

最高學歷：____________大學           學系/研究所 

畢業證書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資格 
條件 

」參加公開

甄選分發

公函 學歷

及證照) 
教師證書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職    稱 到職初始日期 期滿離職日期 備    註 

    

    服務本
校經歷 

    

獎勵事由 獎勵日期 給獎類別 
      備    註」可浮貼) 
    請檢附獎勵資料影本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服務本
校獎勵 

    

聲明 
事  

 

■本人如通過核定再聘服務之審查，同意接受並遵守履行本縣教師聘約準則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黏
貼
照
片 

 



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代理」課)教師申請再聘服務審查作業 

項目 內  審查  

一 申請表件 
1 提出申請表及應檢具 備相關之證明 件 

2 簽名」 )同意接受本縣訂定教師聘約準則 

3 申請表應於每年 6 月 8 日前提出， 期 受理  

□通過 

□ 通過 

 

二 資格要件 
1 具有 本教育階段合格教師證書者 

2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 第十款及

第十一款情事之 者 

3 應 有下列其一之證明 件者： 

  □經公開甄選且聘期在三個月以上之代理」課)教師且

欲聘任學期之前一學期內，於本校擔任聘期三個月

以上之代理 課 教師  

  □ 已通過本校核定第一次再聘服務仍在職者 

□通過 

□ 通過 

 

審查者請簽名： 

              

」一)  

一 考

核 

1 符合 公 高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 核

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者 

2 符合 教師法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 第

十款者 

3 符合 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再聘代理

」課)教師 意事項 各條款者  

教師成績考核委員

會 

□通過 

□ 通過 

  

三 服務成績 

」二)  

特別考

核 

1 符合 教師法施行 則 第十五條第一項  第

一款至第三款其中之一者  

2 符合學校 定類別教師主動 配合校務發

並發 專長參與或 具有下列其一之特

別績效者 

  □ 參與發 學校特  

  □ 學生參加校內 或表  

  □其 特殊 事  

□通過 

□ 通過 

 

召集人請簽名： 

 _______________ 

四 校務需求 申請人應符合本校 定代理」課)類別教師職缺者 
□通過 

□ 通過 

    關於______________ 申請本校代理」課)教師再聘服務 ，依據 中小學

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」101 0 10 修正 )第三條之二，經本會審查其

如下： 

  □台 申請 校再聘服務 ，審查 ：核定通過第  次再聘服務  

    代理              缺  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  

」實際 依縣府核定日期為準)    

□台 申請 校再聘服務 ，審查 ： 出本校核定名額， 通過  

  □台 申請 校再聘服務 ，審查 ： 符條件， 通過  

  審查委員請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


 附件 

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代理」課)教師考評項目表 

                考核期間：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日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□代理教師 □代課教師   

評  分 考評項

目 
考評內  

5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

1 課表上課， 度 ，教法優良， 成教學目            

2 專 教學， 教學資 ， 學生成績準時正            

3 調課 代課，請 皆依規定 實 課或請人代課            

4 參加或 學生參加校內 之各項 動及            

5 參與專業訓 及各項有關教學之研 動            

6 準時上下課， 到 ， 課 職紀錄            

有效經 與管理教室            

8 學生作業認            

教學 

9 教學情 ，提 優質學            

10 學生 生等教育 作            

11 學生生 規，與學生 長 聯            

12 參加各項有關教育之會議 動            

13 處理校 發事件， 或 良後 發生            

14 輔 學生 服生 和學 上之 ，與學生 動良            

訓輔 

15 實填寫學生各項輔 資料與紀錄            

16 專 服務， 有關兼課兼職規定            

1 品 生 良 ， 有 師 之情事            

服務及 

品性操

守 18 受任 事 處分及行政處分            

19 配合校務 作， 時出 相關會議            行政 

配合度 20 配合學校校務發 ，並 成 任務            

  總分： 

 

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評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意事項： 

1 項最高 5 分，最低 0 分，總分 100 分 總得分高於 90 分或低於 0 分時，須加註評 」特

殊優良事績或缺 因)  

2 分加總後平均得分 80 分以上，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，認定為服務期間表現

優良  

3 評分得至小數 第 1 ，如評分有小數 時，一 以 0 2 0 5 及 0 評  


